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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“12•12”

一般灼烫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12 月 12 日 13 时许，位于抚顺县再生资源产业

园区的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撕碎车间班长白某（男）

在污泥收集池边作业，因违章使用铁锹按压铁槽子，不慎掉

进污泥池内，后经抚矿总医院救治无效，于 2025 年 12 月 13

日 12:41 死亡。（12 日发生、13 日死亡）

事故发生后，抚顺县人民政府报请抚顺市安委会立即成

立了由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副县长任组长，抚顺县应急管理

局、抚顺县公安局、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、抚顺县

产业园区管委会、抚顺县石文镇政府、抚顺县总工会等部门

人员组成的“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‘12•12’一般灼烫

事故”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。聘请了有关安

全生产专家参与调查。

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询问相关人员、

查阅资料等方式，充分收集了有关物证、书证，查清了事故

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应急处置情况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

任，提出了避免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防范及整改措施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有关人员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死者情况

死者：白某，性别：男，年龄：52 岁，身份证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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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421XXXX1214 单位：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工种：

操作工（劳动合同）。

（二）单位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

唐某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地址：辽宁省抚顺市抚顺

县石文镇养树村；登记机关：抚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；成立

日期 2019 年 5 月 29 日；核准日期：2025 年 1 月 20 日；纳

税人识别号 91210XXXXF575；所属行业：危险废物经营；经

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危险废物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环保咨询服务：

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再

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；固体废物治理；金属废

料和废屑加工处理；再生资源加工；再生资源销售；水污染

治理；大气污染治理；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。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二、事件发生和应急救援及报告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12 月 12 日 13 时许，白某与王某（男）一起在

撕碎车间污泥收集池边作业，叉车吊污泥槽子放进水池中不

动了，白某违章使用铁锹按压污泥铁槽子沿，想让铁槽子快

点沉底，因槽子突然下沉，他用力过猛、动作失调身体前倾

掉进了污泥池内。被旁边作业的王某（负责拽钢丝绳）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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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放下手中钢丝绳将其拽上来，并大声呼喊，当时白某神

志清醒，身上都是水（水温 50-60℃），王某给白某衣服脱

下来后，又跑回更衣室给他取衣服后，白某自己穿上衣服，

然后被公司车送往抚矿总局医院救治。

首先到急诊，后到 2 号楼烧伤科，因腹部等多处皮肤烫

伤掉皮，进行手术包扎后，被送进 ICU（重症监护室），于

2025 年 12 月 13 日 12:41，因身体 90%化学性烧伤、酸中毒，

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。

正常工艺流程是：

叉车吊放槽子放进水池内，然后用钢管穿过钢丝绳固

定，防止钢丝绳掉水里。槽子下有小孔，淤泥从小孔漏到槽

子里，收集淤泥后，用叉车倒桶里拉走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情况

从白某进入污水池内被王某发现后，仅 3分钟被拽上来，

同时王某大声呼喊，给其换上衣服后，由该企业司机王某开

奥迪 A6 车立即送往抚矿总局医院，送医救治及时。

本次事故无次生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事故报告情况

2025 年 12 月 12 日 13 时许白某发生事故，13:10 法人

代表唐某接到事故报告，立刻通知办公室安排车辆，随即赶

到现场；13:15 车间主任魏某接到叶某事故报告赶到现场，

同时叶某给死者妻子王某打电话报告情况；13:16 安环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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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王某接到事故报告赶到现场；13:32 司机王某接到通知立

即开车赶到现场。

2025 年 12 月 12 日近 16 时 40 分左右，辽宁博翔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向行业主管部门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

报告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，白某作业时不慎掉入污水池，

已送到抚矿总医院住院治疗。抚矿总医院初步诊断身体表皮

大面积灼烫伤。

2025 年 12 月 13 日 12 时 41 分许，经抚矿总医院抢救无

效死亡，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行业主管部门抚顺市

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报告。

2025 年 12 月 13 日 14 时 35 分许，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法人唐某向抚顺县应急管理局报告。

2025 年 12 月 15 日 15 时左右，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向抚顺县石文镇派出所报告。

（四）白某死亡诊断鉴定情况

1.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诊断情况

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开具“居民死亡医学

证明（推断）书”，死亡原因：呼吸循环衰竭死亡。死亡

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13 日（12:41）。

住院病案及死亡记录，死亡病例讨论记录

入院日期：2025-12-12 16:25

死亡日期：2025-12-13 12: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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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日期 :2025-12-15 12:07

讨论地点：重症医学科

主持人姓名和专业技术职务：罗某副主任医师

死亡诊断：累及体表 90%及以上的烧伤，周身深二度

烧伤化学性，周身二度烧伤化学性，烧伤创伤性休克，急

性肾损害，代谢性酸中毒，呼吸性酸中毒，凝血功能异常，

低蛋白血症，电解质代谢紊乱，急性呼吸综合征，Ⅱ型呼

吸衰竭。

2、司法鉴定情况

抚顺县公安局已联系抚顺公证司法鉴定所，准备对白某

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，因白某家属不同意没有进行。

三、事故现场勘察调查情况

（一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收到事故信息后，抚顺县应急管理局、抚顺县公安局、

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、抚顺县产业园区管委会、抚

顺县石文镇政府、抚顺县总工会成立联合调查组于 12 月 13

日 15 时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调查，对辽宁博翔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有关人员询问，对现场实地勘察，公安机

关已排除他杀。

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抚顺县再生资源产业园区的辽宁博

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撕碎车间污泥收集池。车间内摄像头位

于污泥收集池同侧右边高处，污泥收集池未在拍摄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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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污泥收集池（除尘降温水收集池），因需要循环使用

喷淋水为搓球机产生的铁屑降温除尘，车间主任魏某出于生

产实际需求，要求建立的。该水池于 2025 年 4 月中旬动工

修建，2025 年 5 月 6 日开始使用。在未经过水质化验的情况

下魏某认为，搓球的原料是清洗干净的、破损的桶皮搓成的

球，水池内只有收集的无毒的水和铁屑。（企业上报《关于

搓球系统除尘温水收集池建设情况说明》）

事发时白某与王某分别站在撕碎洗桶车间污泥收集池

边作业，二人呈直角边站着，距离很近。白某拿铁锹负责清

理，王某负责拽钢丝绳防止掉水里。叉车吊污泥槽子放进水

池中不动了，白某使用铁锹按压污泥槽子沿，想让槽子快点

沉底，槽子突然下沉，他用力过猛、动作失调身体前倾掉进

了污泥池内。被旁边作业的王某（负责拽钢丝绳）发现后，

放下钢丝绳，仅 3 分钟将其拽上来，脱离污水池。当时白某

神志清醒，身上都是水（水温 50-60℃），王某给他衣服脱

下来后，又跑回更衣室给他取衣服后，他自己穿上衣服，

13:35 许，司机王某开奥迪 A6 车送往抚矿总医院，白某上车

是清醒的，和他妻子坐在车后排。14 时 20 分许到医院急诊

门口，后又到 2 号楼烧伤科，因为皮肤烧掉了，就去的烧伤

科，到医院他自己下车走进医院的，全程都是自己走的 。

因腹部等多处皮肤烫伤掉皮（水温 50-60℃），进行手术包

扎后，被送进 ICU（重症监护室），于 2025 年 12 月 13 日

12:41，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。

现场实际测量：污泥池深 1.7 米，水深 1.4 米，长 2 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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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 1.5 米。

（二）事故调查情况

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危险

废物经营。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，有效期限：2024 年 5 月 9 日至

2026 年 11 月 30 日；初次发证日期：2021 年 12 月 1 日；

发证机关：辽宁省生态环境厅。

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行业主管部门为抚顺市生

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，属地管理由抚顺县产业园区管委会负

责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2020

年 9 月 1 日）第八十条第一款（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

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，应按规定申请经营许可证） ；
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408 号，2016

年修订）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七条（明确领证要求、监管主

体与分级审批规则），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生产经营合法。

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白某签订劳动合同，在有

效期内（2024.4.10-2026.4.9）

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阳光保险集团为其投保

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。

白某经过作业培训考试 92 分，11 月 22 日。

死者白某作为班长，带领王某一起作业，为了提高工作

效率，自己不按操作规程进行，违章操作，不慎跌落污水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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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，说明自身安全意识淡薄；现场未悬挂安全操作规程、无

安全警示标识、无安全防护绳、无水冲洗装置；污水池凸沿

高度不够、四周无防护栏杆等，说明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。

四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姓名 性别 年龄 工种 受伤部位 伤害程度

白某 男 52 操作工
腹部、腿部多

处 90%皮肤
死亡

损失工作日共计 6000 天。

直接经济损失：白某受伤抢救治疗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、

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费用人民币共 145 余万元。

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和白某家属达成协议并赔付

到位，没有造成其他不良影响和社会不稳定问题。

五、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.直接原因

（1）死者白某安全意识不强，违章作业，冒险使用铁

锹按压污泥槽，因用力过猛、重心失衡、动作失调身体前倾，

不慎跌入污水池中；同时也违反了该污泥清理作业安全操作

规程；

（2）死者未佩戴安全绳，未穿防烫工作服，导致跌落

烫伤；

2.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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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车间主任魏某对临时安排工作只做了口头交代，

未具体说明注意事项及应采取的防护措施；

（2）污泥水池沿四周未设置安全防护措施（栏杆、凸

沿等），无任何安全警示标识牌；

（3）隐患排查不彻底，作业前企业未将事故水池进行

隐患排查。认为偶尔作业，抱有侥幸心理；

（4）事故污水池是在环境报告书（2024 年 2 月）及环

评验收（2025 年 3 月）后加的，误认为水质干净、无害，未

引起足够重视；水池 2025 年 4 月末施工，5 月初完成；化验

室对事故污水化验结果看出，有味、褐色、上有少许漂浮物，

考虑误差，基本与病案记录相符合；

（5）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作业人员安全技术

措施落实执行不到位，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调查认定；“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‘12•12’一

般灼烫事故”是一起因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

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按照伤亡人

数及直接经济损失属于一般事故。

六、责任单位及责任者处理建议

（一）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1.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视作业人员安全，安全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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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措施落实执行不到位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

定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〔2024〕

14 号）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及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

准》，建议处以人民币五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

作为该企业行业主管部门，在推动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方面，督促指导的系统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不足，未

能有效提升企业主体的责任意识与风险警觉。建议抚顺市生

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向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作出深刻书面检

讨。

3.抚顺县产业园区管委会

作为该企业属地管理部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，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工

作不到位。建议责令抚顺县产业园区管委会向抚顺县人民政

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作出深刻书面检讨。

（二）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1.生产单位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（1）操作工白某作为带班班长安全意识不强，违章作

业，使用铁锹按压污泥槽，不慎跌入污水池中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主要和直接责任。鉴于白某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责

任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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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唐某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（法人），对公司安全生

产全面负责，对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

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

项规定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

14 号）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及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

准》，建议处以上一年年收入（60000 元）40%，人民币 24000

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3）生产经理夏某，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

责，未能对生产现场进行有效安全管理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

理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规

定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4

号）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，建议处以上一年年收入（60000

元）20%，人民币 12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4）车间主任魏某，对本车间安全生产全面负责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六条规定，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

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）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，建议处以上一

年年收入（36000 元）20%，人民币 72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5）安全环保部部长王某，没有履行好工作职责。日

常工作中对员工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；未能有效组织并监

督落实系统性安全风险评估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；对公司

现有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力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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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。建议按照企业内部奖惩制度处理。

（6）安全环保部副部长巴某，隐患排查不彻底，企业

新增环保设施后，未及时向公司领导申请安全资金投入，造

成安全防护措施缺失，间接导致事故发生后应急救援设施、

设备不足。建议按照企业内部奖惩制度处理。

（7）企业工人王某，在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学习

不认真，导致没有全面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缺乏

应急救援常识，施救不当。建议按照企业内部奖惩制度处理。

七、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

（一）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1.按照国家相关安全标准和规范要求

（1）增设污泥水池四周防护栏杆（可移动式）、污水

池凸沿应加高；

（2）设置安全绳，墙体上设挂钩，作业人员拴安全绳。

设置安全警示标识（当心淹溺、当心跌落、当心灼烫、当心

车辆等）；

（3）配备洗眼器、应急水冲洗设施；

（4）按要求配备劳保防护用品，如防烫工作服，水靴

等；

（5）以上整改措施未整改完成前，不得投入使用，须

经生态环境局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2.企业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召开警示教育会议，深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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剖析事故原因及本公司暴露出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落

实整改措施，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

3.要严格组织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，加强对全

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

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以及自

身所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；

4.加强对现场作业人员的管理，提升车间负责人、安全

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与监管水平，及时发现和制止作业人员

有违反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为；

5.强化安全意识，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开

展风险辨识、隐患排查工作，及时排查和消除事故隐患，杜

绝各类事故的发生；

6.根据“事故四不放过原则”，公司从上到下进行一次

全面的隐患排查：（1）查思想；（2）查行为；（3）查现

场；

7.企业进一步完善危险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，

增设明显告知牌、操作规程上墙；加强员工安全教育、生产

现场安全管理；

8.企业应进一步完善污泥清理操作规程，增加污泥槽下

沉不应使用外力，人员佩戴安全绳、穿防烫工作服，互相瞭

望；

9.企业在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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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立即向行业主管部门及时上报，并按行业主管部门要求

完善相关手续。

10.企业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有效管控风

险，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及其他事故的发生

（二）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，抚顺县产业园区

管委会

1.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做好辽宁博翔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隐患复查整改工作。同时，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

训，立即组织开展对辖区内同类型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全面

排查整治，重点核查环境风险防控设施、应急预案与管理制

度落实情况，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举一反三，进一

步强化日常监管执法，并督促所有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切实提升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，坚决防止

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

2.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责任，强化安全督导，

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工作，督导企业隐患排查整

治，确保隐患整改到位。

3.加强与生产经营单位沟通协调，指导企业对增加工艺

及设备、设施要及时告知，确保生产单位严格遵守和落实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企业主体责任。

举一反三，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学习，提高思

想认识，压实责任，强化安全督导，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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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管控工作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，避免事故发

生。

辽宁博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“12•12”一般灼烫事故调查组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
